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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辦理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（慰）助發放
作業暨管制考核實施規定修正規定                  115.04.22 

一、內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落實辦理服兵役役男家屬各項生活扶

（慰）助，保障役男及其家屬權益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補助對象及項目： 

（一）補助對象為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。 

     （二）補助項目為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役男家屬一次安家費、   

三節生活扶助金及各項慰助金。 

三、經費補助方式： 

 （一）在營軍人生活扶(慰)助經費，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

府補助辦法規定，按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，第一級

補助百分之五十，第二級補助百分之八十，第三級補助百

分之八十四，第四級補助百分之八十七，第五級補助百分

之九十。 

   （二）替代役生活扶(慰)助經費，依替代役實施條例及替代役實 

施條例施行細則規定，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全額補助。 

四、權責分工： 

   （一）本部： 

統籌規劃編列年度預算，釐定發給標準，督導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訂定發放作業程序，預撥經費，統計發放成果，

簽報首長核閱並函送相關單位參考。 

 （二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： 

 策訂一次安家費及每年三節生活扶助金「發放作業程序    

表」，複核「家庭狀況調查審查表」及「家庭狀況調查核

定表」，審核「發放清冊」，撥款經辦郵局，核對委辦資料，

辦理發放金額結報，並將發放成果統計後函送本部核備。 

  （三）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： 

依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規定進度，於送達役男徵集通知

時併同或入營之前查填役男「家庭狀況調查審查表」，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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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稅捐單位財稅資料，實地初核後將有關資料送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複核，編造「發放清冊」，發送「異動通報」，

統計發放成果函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彙辦。 

五、作業要領： 

   （一）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：   

 1、可採行以下任一方式辦理： 

     （1）於送達役男徵集令時併同或入營之前查填役男「家庭

狀況調查審查表」，詳實調查役男家屬家庭狀況，必

要時得實地訪視。 

（2）於役男入營前座談會實施「家況問卷調查」先行過

濾，並於徵集令送達時或入營前查填「家庭狀況調

查審查表」，詳實調查役男家屬家庭狀況。 

    2、初核役男家庭狀況： 

（1）家庭狀況之調查記載，有調查不實或記載錯誤者，

應據實更正。 

（2）協調稅捐單位提供役男家屬最近一年各類所得及財

產稅捐資料。 

（3）於家庭狀況調查審查表填註查核結果，並於役男入

營提出申請後二十日內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審核。 

（4）依個案將家庭狀況調查審查表連同生活扶助名冊詳

實審查，擬定扶助等級及扶助口數後，報請直轄市

或縣(市)政府核定。 

（5）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應將核定之案件，造具團體戶

存款單、發放清冊及發放總表送直轄市或縣(市)政

府彙辦。 

       3、家屬戶籍異動之通報程序： 

（1）役男家屬現所在地非屬役男徵召之鄉(鎮、市、區)

者，應由徵召之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於役男入營後向

家屬現所在地之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及稅捐單位洽取

家況及財稅資料，依相關規定辦理扶助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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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列級役男戶籍遷移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遷出地之鄉

(鎮、市、區)公所，應辦理異動通報，並將役男家庭

狀況調查表及生活扶助管理名冊，註明扶助等級、口

數及各項扶助費發放紀錄，移交遷入地之鄉(鎮、市、

區)公所辦理。 

  4、扶(慰)助費之發給： 

     （1）一次安家費、三節生活扶助金及其他各項扶助經費，

應造具發放金額統計表、發放清冊及團體戶存款單送

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彙辦。 

   （2）役男家屬接到核定結果通知後，對於審查核定事項，

認有不符事實時，應檢具證明文件於三十日內申請複

審，經核准扶助或變更扶助等級者，其各項扶助費應

予補發。 

   （3）役男家屬因年齡、人口或財產變動，足以影響原核定

扶助等級者，得檢具有關證明，向鄉(鎮、市、區)公

所申請重新調查，經核定變更扶助等級者，其扶助費

自核定之日起發給。 

   （4）隨時掌握役男家庭狀況有無變動，並應於每節發放前

詳實查核其家屬年齡、人口或財產收益，如有增減變

動，應即辦理更改扶助等級。 

    （5）役男家屬因年齡、人口或財產變動須變更扶助等級或

停止扶助者，除應在生活扶助名冊變更登記外，並應

於每節前十五日造具異動名冊，報請直轄市或縣(市)

政府變更登記。 

    （二）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： 

      1、應於接獲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所送資料後，於十日內審

查核定家庭狀況調查審查表，決定扶助等級、口數，其

有變更初核等級、口數者，應註明變更理由，將新案核

定或變更結果以書面通知家屬，並將家庭狀況調查審查

表連同生活扶助名冊一份發還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，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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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辦理安家費或生活扶助金發放事宜。 

2、辦理一次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前，應訂定發放作業

程序表，發交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據以實施。 

3、扶(慰)助費之發給： 

（1）各項扶助費之發給： 

 A.一次安家費：於符合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

辦法第八條所定之服役期間後，委託金融或郵政機

構轉存或送達。  

B.三節生活扶助金：每年三節前十日委託金融或郵政

機構轉存或送達。 

C.生育補助金、喪葬補助金及急難慰助金：於直轄市

或縣(市)政府審查核定後七日內委託金融或郵政機

構轉存或送達。 

D.健保及醫療補助費：每季結束後，於次月五日前委

託金融或郵政機構轉存或送達。 

 （2）如役男於每節前十五日內退伍(役畢)者，當節生活扶

助金照發；委託金融或郵政機構轉存或送達程序，依

本部、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與金融或郵政機構所簽訂

之契約辦理。 

4、造具全轄區發放總表及團體戶存款單送當地郵局辦理轉

存，俟郵局確定轉存後，將郵局簽證後之發放總表及團

體戶存款單使用黏貼憑證送會計單位，並影本函送所轄

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核對辦理勾稽事宜。 

5、一次安家費、三節生活扶助金及其他各項扶慰助經費發

給後，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應按月(季)將鄉(鎮、市、區)

公所所送統計表詳加核對彙整，造具一次安家費、生活

扶助金發放金額統計表，於內政部公務統計報送系統傳

送本部備查。 

6、應於每季結束後五日內將本項經費支用情形，依規定格

式區分為在營軍人及替代役役男二部分，分別向本部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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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結報。 

   （三）本部： 

1、統一研訂相關法規，釐定發給基準頒布實施。 

     2、每年度依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前一年度實際執行數占    

預算數之比率分配次年度補助額度，按季核實撥付直轄

市及縣(市)政府執行，撥付原則為：第一季參酌各地方

政府前一年度同季執行數後酌予撥付，第二至四季則參

酌前一季執行數及結存數酌予撥補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應於收到撥款通知函起一週內檢附納入預算證明、

領款收據等送本部核撥補助款項。 

3、督導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指導所轄鄉(鎮、市、區)公

所確依相關規定及作業程序辦理。 

     4、依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每季所函送各項生活扶助經

費支出結報單辦理經費結報，執行結果如有賸餘，其賸

餘款須於會計年度終了前照數繳回本部，並將發放成果

按季並逐年統計，陳報機關首長及相關單位參考。 

六、管制考核及獎懲規定： 

    （一）管考基準： 

           1、每年由本部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

業要點規定，對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就前揭結報單及

各項表報進行評核，必要時得隨時會同相關單位派員進

行抽查。 

      2、每季配合節前複查或視業務執行狀況需要採不定期方式

進行實地查核。 

  （二）獎懲規定： 

   1、獎勵部分：執行績優單位列為推薦下一年度慶祝兵役節

大會表揚單位之參考，或併入本部年度業務檢(研)討會

績優單位表揚；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參照「推行兵役

事務應行宣傳招募慰勞及獎懲辦法」規定，按權責對主

管及承辦人員辦理敘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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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、懲處部分：執行業務缺失限期改善，逾期仍未改善者，函    

請所轄單位首長督促改善並實施複查，俾利業務正常運作。 


